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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年报的问询函有关问题核查情况说明 

广会专字[2017]G1700174022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转来的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7】第 13 号

《关于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奉悉。对此，我们作了认真研究，并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威华股份”）相关问题的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问询函第一题 “根据年报披露，报告期内，你公司转让阳春市威利邦木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春威利邦”）100%股权和对阳春威利邦的债权，以及台

山市威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山威利邦”）49%与 21%的股权，请就以下问题

进行说明：” 

第 1 点“（1）2016 年 4 月 30 日，你公司以 3,200 万元向佛山市高明高森木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明高森”）出售阳春威利邦 100%股权和对阳春威利邦

的债权。请说明你公司、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你公司

董事、监事、高管与高明高森及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的定价依

据与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答复： 

1、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关于向高明高森出售阳春威利邦 100%股

权的交易事项情况如下: 

（1）高明高森股东情况为廖志文持股 75%，霍钜秋持股 15%，黎景生持股 10%，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与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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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森及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已对交易情况及

时履行了披露义务，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6年 4月 16日披露的《关于出售资产并

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4)。 

（2）阳春威利邦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年3月31日 

(未审计) 

201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应收帐款              138.26           359.44  

其他应收款                5.73             5.85  

资产总额            6,954.45         8,443.49  

负债总额           25,629.74        27,975.11  

资产净额          -18,675.30       -19,531.62  

 2016年1-3月(未审计) 2015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88.73         7,597.85  

营业利润              772.19        -9,404.35  

净利润              856.32        -9,095.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43          -660.60  

自投产以来，阳春威利邦一直处于经营不佳及连续亏损状态，已于 2015 年

10月份停产（详见威华股份 2015-063号公告），其 2016年 1-3月实现的净利润

主要原因为阳春威利邦持有台山威利邦 25%股权，收到台山威利邦的分红款

586.74万元以及阳春威利邦转让台山威利邦 25%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450万元，收

益不具有持续性。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应收阳春威利邦往来款为

23,803.68万元，阳春威利邦净资产为-18,675.30万元，已严重资不抵债，无力

偿还上述往来款项。公司对其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19,531.62万元，应收账款净额

为 4,272.06万元。 

公司参考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 年 2 月 26 日对

阳春威利邦 2015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广会审字[2016]G16000990078 号《审计报

告》中的数据，以阳春威利邦净资产情况、经营状况以及应收账款回收的可能性

为基础，经协商后，与高明高森签订了《关于阳春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转让事

宜之合同书》，按含税人民币 3,200 万元的转让价款出让阳春威利邦 100%的股权

及对其应收往来款债权。 

2、核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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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询公司、高明高森公示的企业信用信息； 

（2）检查公司转让阳春威利邦股权的相关决议文件、协议等资料； 

（3）查询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4）询问公司董事等相关人员股权转让的交易背景及关联情况。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公司

董事、监事、高管与高明高森及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与

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2）2016 年 10 月 19日，你公司以 9,524 万元向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关联方梅州市盈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华投资”）转让台山

威利邦 49%的股权。请说明以下问题： 

①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请说明本次评估的增值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每项资产、负债的增（减）值情况与原因。 

②本次交易对方为你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请说明本次交易的原因、本次

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交易价格是否公允、本次交易是否构成权益性交易、

本次交易所得收益计入当期损益的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 

答复： 

1、评估增值情况：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时，台山威利邦的总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25,290.89 万元，评估值为人

民币 36,926.99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11,636.10 万元，增幅 46.01%；负债账

面值为人民币 17,490.34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17,490.34万元，评估无增减变

化；净资产的账面值为人民币 7,800.55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19,436.65万元，

评估增值人民币 11,636.10万元，增幅 1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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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结果 

评估基准日：2016年 6月 30日 

被评估单位：台山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6,788.24 7,033.41 245.17 3.61 

非流动资产 2 18,502.65 29,893.58 11,390.93 61.56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3 4,320.00 4,555.98 235.98 5.46 

长期股权投资 4 450.00 300.85 -149.15 -33.14 

固定资产 5 13,280.05 15,916.65 2,636.60 19.85 

无形资产 6 441.20 9,108.70 8,667.50 1,964.53 

资产总计 7 25,290.89 36,926.99 11,636.10 46.01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8 7,800.55 19,436.65 11,636.10 149.17 

2、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①流动资产—存货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人民币 245.17万元，增值率为 7.2%，

主要是产成品评估增值。增值原因主要是产成品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评估，评

估值中含未实现的销售利润，企业各类产品账面价值核算的是产品成本价，因成

本价低于市场价导致评估增值。 

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 235.98 万元，增值率 5.46%。增

值的主要原因是被投资单位盈利导致净资产比投资成本增加所致。 

③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比账面值减值 149.15万元，减值率为 33.14%，减值

原因是被投资企业评估后的股东权益价值比投资成本减少所致。 

④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 4,088.47 万元，增值幅度

91.07%，主要是评估基准日时建筑材料、机械台班、人工价格等均较建成时间有

一定幅度的升高，同时评估值中包含部分账面没涵盖的的成本、开发利润、税费

等，综合造成增值。 

⑤固定资产—设备类评估值比账面值减值 1,451.87万元，减值率为 16.52%。

设备增减值的主要原因：A、会计核算的设备折旧年限与评估计算使用的设备理

论使用年限的不同，致使会计核算的累计折旧与评估计算的设备减值有差异，造

成增减值。B、评估是按设备市场现行价值进行评估计算，会计核算是以设备购

入的历史成本来计提累计折旧的，故设备市场的价格波动，会致使会计核算的历

史成本与评估的重置成本有较大差异，造成增减值。 

⑥无形资产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 8,667.50 万元，增值率 1,964.53%，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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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近年工业土地价格有一定的上升，形成增值。 

3、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向盈华投资转让台山威利邦 49%股权的交

易事项情况如下： 

①本次交易的原因 

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拟对部分中纤板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逐步优

化产品结构，上述技术改造项目急需资金投入。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缓解

公司中纤板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的资金压力，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改善公司的

经营状况。本次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②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本次交易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进行了评估，于 2016年 9月 23 日出具了中广信评报字[2016]第 458号《评估报

告书》，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测算，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台山威利邦

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 19,436.65 万元。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台山威利邦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 19,436.65 万元作为本次股

权转让的作价依据。双方确定台山威利邦 49%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9,524万元，交

易价格客观公允。 

③本次交易是否构成权益性交易 

权益性交易是与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的交易，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告》（2008）48号规定，如果交易的经济实质表明属于控股股东、控

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向上市公司资本投入性质的，公

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该交易作为权益交易。 

2016年 10月，公司将持有台山威利邦 49%的股权转让给盈华投资。2016年

12月，公司将持有台山威利邦 21%的股权转让给河南新雅士投资有限公司，盈华

投资将持有台山威利邦 19%的股权转让给河南新雅士投资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转

让属于一揽子交易，通过上述股权转让，公司持有台山威利邦 30%的股权，台山

威利邦成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失去对其的控制权。本次交易价格参考了评估

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交易价格客观公允，该交易不属于资本性投入性质，因此

本次交易不构成权益性交易。 

④本次交易所得收益计入当期损益的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截至报告期期末，通过先后两次股权处置交易后，公司对台山威利邦股权从

100%降至 30%，失去对其控制权，无法通过参与其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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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能够对台山威利邦施加重大影响，其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五条规定，投资方因处

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

时，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

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同

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五十条规定，企业因处

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

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

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

期的投资收益。 

公司根据上述准则的规定，将对持有台山威利邦剩余股权的核算方法由成本

法改为权益法，将本次交易产生的收益计入了当期损益。 

4、核查过程 

（1）复核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3 日出具的中广信评

报字[2016]第 458 号《评估报告书》； 

（2）检查公司转让台山威利邦股权的相关决议文件、协议等资料； 

（3）查询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4）询问公司董事等相关人员股权转让的交易背景。 

5、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交易价格客观公允。本次交易

不构成权益性交易，本次交易所得收益计入当期损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 

（3）2016 年 12 月 31日，你公司以 4,082 万元向河南新雅士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雅士”）转让台山威利邦 21%的股权。请说明以下问题： 

①你公司、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你公司董事、监事、

高管与新雅士及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是

否公允。 

②根据年报披露，自本期初起至出售日台山威利邦为上市公司贡献的净利润

为 1,294.36 万元。请说明本次交易的原因、本次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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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是否构成权益性交易。 

③请说明本次交易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进展、本次交易所得收益计入

2016 年当期损益的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专项意见。” 

答复： 

1、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关于向新雅士转让台山威利邦 21%股权的

交易事项情况如下： 

（1）新雅士及其股东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无关联关系。公司已对交易情况及时履行了披露义务，具

体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13日披露的《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130)。 

（2）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为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23 日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2016]第 458 号《评估报

告书》，参考了其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台山威利邦全部权益市场价值

的判断。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以 2016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的台山威利邦全部

权益价值的评估值 19,436.65 万元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双方确定台山

威利邦 21%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4,082万元。交易价格客观公允。 

（3）本次交易的原因、本次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以及本次交易是否构

成权益性交易说明如下： 

2016年 10月，公司将持有台山威利邦 49%的股权转让给盈华投资。2016年

12月，公司将持有台山威利邦 21%的股权转让给新雅士, 盈华投资将持有台山威

利邦 19%的股权转让给新雅士。上述股权转让属于一揽子交易。通过先后两次股

权处置交易后，公司持有台山威利邦的股权从 100%降至 30%，台山威利邦成为公

司的联营企业,公司失去对台山威利邦的控制权。 

鉴于公司对部分中纤板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及环保设备的投入的资金需求，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缓解公司中纤板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的资金压力，提

升公司产品竞争力，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且新雅士看好台山威利邦部分土地

使用权的未来价值，促成本次交易。交易方式与盈华投资股权转让模式相同，本

次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不构成权益性交易。 

（4）本次交易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的进展、本次交易所得收益计入 2016

年当期损益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情况说明： 

①本次交易截至 2016年 12 月 31日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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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 2,042 万元股权转让款，剩余款项将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收取。 

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公司本次交易所得收益计入 2016 年当期损益。 

2、核查程序 

（1）检查公司向新雅士转让台山威利邦股权的相关决议文件、协议等资料； 

（2）询问公司董事等相关人员，转让事宜进展情况； 

（3）询问公司董事等相关人员股权转让的交易背景及关联情况； 

    （4）查询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5）复核公司对该转让事项的会计处理； 

（6）查询新雅士公示的企业信用信息，向其寄发询证函，询证股权转让的

交易背景及关联情况。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公司

董事、监事、高管与新雅士及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与交

易价格公允，具有商业实质，不构成权益性交易，本次交易所得收益计入 2016

年当期损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问询函第二题第 3 点“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盈华投资持有台

山威利邦 49%的股权，系台山威利邦的第一大股东。请说明台山威利邦非经营性

占用你公司资金的事项是否构成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资金

的非经营性占用。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对该事项发表专项意见。” 

答复： 

1、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关于台山威利邦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事项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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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公司将持有台山威利邦 49%的股权转让给盈华投资。2016 年

12月，公司将持有台山威利邦 21%的股权转让给新雅士, 盈华投资将持有台山威

利邦 19%的股权转让给新雅士。通过先后两次股权处置交易后，公司持有台山威

利邦 30%的股权，盈华投资持有 30%的股权，新雅士持有 40%的股权。台山威利

邦成为公司的联营企业。根据台山威利邦《公司章程》的规定，台山威利邦董事

会由三人组成，由股东会选举产生。目前，公司董事会由敖金波、张江峰、谢岳

伟组成，其中敖金波为新雅士实际控制人，张江峰为威华股份董事及副总经理，

谢岳伟为台山威利邦总经理。根据台山威利邦《公司章程》的规定，台山威利邦

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同意方可通过。综上，盈华投资不是台山威利

邦的实际控制人,台山威利邦亦不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 

2016年度期末公司对台山威利邦应收款项 7,259.44万元，是在股权处置前，

台山威利邦作为公司子公司期间所形成，款项性质为母子公司的资金往来，主要

用于台山威利邦经营资金周转。台山威利邦未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使用。 

2、核查过程 

（1）检查公司转让台山威利邦股权的相关决议文件、协议等资料； 

（2）查询台山威利邦股权变更相关决议文件、协议等资料； 

（3）核查台山威利邦公司往来款明细。 

3、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台山威利邦不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台山威

利邦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事项未构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

资金的非经营性占用。 

问询函第二题第 4 点“此外，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对台山威利邦的实际担

保金额为 2,700 万元，期限为 2015 年 12 月 0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07 日。请说

明上述担保对你公司的影响与解决措施，以及是否构成对你公司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是否符合《股票上市规则》与《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请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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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年审会计师与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专项意见。” 

答复： 

1、担保的形成及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威华股份公告及其提供相关合同，台山威利邦于 2015 年 12月 8日与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山分行签署《授信额度合同》（编号：综额 112008151007），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山分行向台山威利邦提供 3,700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

同日，威华股份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山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综额 11200815007-01），威华股份为台山威利邦于 2015年 12月 8日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期间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山分行的贷款在 3,700 万元的最高

本金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威华股份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上述台山威利邦借款及威华股份为其提供的担保事宜。 

经核查，上述台山威利邦借款及威华股份为其提供担保的合同签署时，台山

威利邦为威华股份全资子公司，威华股份已依法进行审议和信息披露，不存在违

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

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其章程规定的情形。 

2、台山威利邦股权转让 

根据威华股份公告及其提供相关合同，威华股份于 2016年 9月 29日与梅州

市盈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华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威华

股份将其持有的台山威利邦 49%股权（对应实缴出资人民币 2,940 万元）以人民

币 9,524 万元转让给盈华投资，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威华股份 2016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威华股份于 2016年 12月 9日与河南新雅士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河南新雅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威华股份将其持有的台山

威利邦 21%股权（对应实缴出资人民币 1,260万元）以人民币 4,082万元转让给

河南新雅士，本次股权转让已经威华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时，盈华投资于 2016年 12月 9日将其持有的台山威利邦 19%股权（对应

实缴出资人民币 1,140万元）转让给河南新雅士。前述股权转让的价格以台山威

利邦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经评估的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人民币 19,436.65万元为

依据（“中广信评报字[2016]第 458号”《评估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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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台山威利邦已办理完成上述股权转让的

工商变更手续，河南新雅士持有台山威利邦 40%股权，威华股份和盈华投资分别

持有台山威利邦 30%股权，台山威利邦由威华股份合并报表内的子公司变更为威

华股份合并报表外的参股企业。 

根据盈华投资和河南新雅士出具的说明，其在受让台山威利邦股权时已充分

考虑到台山威利邦的资产、负债及其他方为台山威利邦提供担保的情况，并以具

有证券资格的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定价依据，不存在损害威华股份及其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担保性质的变化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第二条，上市公司不得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 50%

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但此后生效的《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规定，上市公司对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必须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与其规定

不一致的，按其规定执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 8.3.5

条，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应当要求方提供反担保，谨慎判断反担保提供方的实际担

保能力和反担保的可执行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 10.2.6条，上市公

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经核查，盈华投资为威华股份控股股东李建华控制的企业，威华股份董事、

副总经理张江峰和华如同时在台山威利邦担任董事。因此，至 2016年 12月底，

台山威利邦由威华股份子公司变更为威华股份的关联公司。 

根据《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

威华股份对台山威利邦的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700万元。因台山威利邦的股

权变动，该等担保变更为威华股份向关联公司提供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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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威华股份提供的相关协议，威华股份、河南新雅士、盈华投资和台山威

利邦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签署《反担保合同》，河南新雅士、盈华投资分别将其

持有的台山威利邦 40%和 30%股权质押给威华股份，作为威华股份为台山威利邦

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反担保；同时台山威利邦为威华股份提供的最高额保证担

保提供保证反担保。根据威华股份公告及其陈述，威华股份已于 2017年 4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为台山威利邦提供担保事宜，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核查过程 

（1）检查公司与台山威利邦担保事项的相关合同、协议等资料； 

（2）询问公司董事等相关人员对外担保事项的形成原因及后续的解决措施； 

（3）查询公司公开披露信息； 

（4）查询公司及台山威利邦公示的企业信用信息。 

5、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威华股份向台山威利邦提供担保时，台山威利邦为威华

股份全资子公司，威华股份已依法履行审议程序和进行信息披露，不存在违反《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章程

规定的情形。此后，前述担保性质变更为威华股份对其董事任职的关联企业提供

的担保。威华股份转让所持有的台山威利邦股权时虽已履行了相关程序，且将所

提供担保作为转让对价予以考虑，但未能严格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台山威利邦同时

落实反担保措施，不完全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股权转让完成后，各方即根据法

规的要求积极协商落实反担保措施，威华股份于 2017月 4月 11日召开董事会并

与相关各方签署反担保协议，完善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审议程序及落实反担保措

施。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未发生实际损害威华股份权益的情形。在威华股份审

议和反担保措施生效后，威华股份所提供的关联担保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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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说明仅作为威华股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复 2016年年报问询函的使用，

除将本说明作为公司回复 2016 年年报问询函的必备文件、随其他回复材料一起

上报外，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以下无正文）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旭彬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  腾 

中国         广州                    二○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2）阳春威利邦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1、评估增值情况：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基准日2016年6月30日时，台山威利邦的总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25,290.89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36,926.99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11,636.10万元，增幅46.01%；负债账面值为人民币17,490.34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17,490.34万元，评估无增减变化；净资产的账面值为人民币7,800.55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19,436.65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11,636.10万元，增幅149.17%。
	2、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①流动资产—存货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人民币245.17万元，增值率为7.2%，主要是产成品评估增值。增值原因主要是产成品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评估，评估值中含未实现的销售利润，企业各类产品账面价值核算的是产品成本价，因成本价低于市场价导致评估增值。
	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235.98万元，增值率5.46%。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被投资单位盈利导致净资产比投资成本增加所致。
	③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比账面值减值149.15万元，减值率为33.14%，减值原因是被投资企业评估后的股东权益价值比投资成本减少所致。
	④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4,088.47万元，增值幅度91.07%，主要是评估基准日时建筑材料、机械台班、人工价格等均较建成时间有一定幅度的升高，同时评估值中包含部分账面没涵盖的的成本、开发利润、税费等，综合造成增值。
	⑤固定资产—设备类评估值比账面值减值1,451.87万元，减值率为16.52%。设备增减值的主要原因：A、会计核算的设备折旧年限与评估计算使用的设备理论使用年限的不同，致使会计核算的累计折旧与评估计算的设备减值有差异，造成增减值。B、评估是按设备市场现行价值进行评估计算，会计核算是以设备购入的历史成本来计提累计折旧的，故设备市场的价格波动，会致使会计核算的历史成本与评估的重置成本有较大差异，造成增减值。
	⑥无形资产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8,667.50万元，增值率1,964.53%，增值的原因是近年工业土地价格有一定的上升，形成增值。
	①本次交易的原因
	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拟对部分中纤板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逐步优化产品结构，上述技术改造项目急需资金投入。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缓解公司中纤板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的资金压力，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本次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②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本次交易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于2016年9月23日出具了中广信评报字[2016]第458号《评估报告书》，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测算，以2016年6月30日为基准日的台山威利邦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19,436.65万元。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以2016年6月30日为基准日的台山威利邦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19,436.65万元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双方确定台山威利邦49%股权的转让价格为9,524万元，交易价格客观公允。
	③本次交易是否构成权益性交易
	权益性交易是与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进行的交易，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48号规定，如果交易的经济实质表明属于控股股东、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关联方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向上市公司资本投入性质的，公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该交易作为权益交易。
	2016年10月，公司将持有台山威利邦49%的股权转让给盈华投资。2016年12月，公司将持有台山威利邦21%的股权转让给河南新雅士投资有限公司，盈华投资将持有台山威利邦19%的股权转让给河南新雅士投资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转让属于一揽子交易，通过上述股权转让，公司持有台山威利邦30%的股权，台山威利邦成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失去对其的控制权。本次交易价格参考了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交易价格客观公允，该交易不属于资本性投入性质，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权益性交易。
	④本次交易所得收益计入当期损益的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截至报告期期末，通过先后两次股权处置交易后，公司对台山威利邦股权从100%降至30%，失去对其控制权，无法通过参与其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但公司能够对台山威利邦施加重大影响，其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五条规定，投资方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五十条规定，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
	公司根据上述准则的规定，将对持有台山威利邦剩余股权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将本次交易产生的收益计入了当期损益。
	（2）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为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6年9月23日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2016]第 458 号《评估报告书》，参考了其以2016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对台山威利邦全部权益市场价值的判断。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以2016年6月30日为基准日的台山威利邦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19,436.65万元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双方确定台山威利邦21%股权的转让价格为4,082万元。交易价格客观公允。
	2016年10月，公司将持有台山威利邦49%的股权转让给盈华投资。2016年12月，公司将持有台山威利邦21%的股权转让给新雅士, 盈华投资将持有台山威利邦19%的股权转让给新雅士。上述股权转让属于一揽子交易。通过先后两次股权处置交易后，公司持有台山威利邦的股权从100%降至30%，台山威利邦成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失去对台山威利邦的控制权。
	鉴于公司对部分中纤板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及环保设备的投入的资金需求，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缓解公司中纤板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的资金压力，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且新雅士看好台山威利邦部分土地使用权的未来价值，促成本次交易。交易方式与盈华投资股权转让模式相同，本次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不构成权益性交易。
	（4）本次交易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进展、本次交易所得收益计入2016年当期损益的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情况说明：
	①本次交易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进展：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已收到2,042万元股权转让款，剩余款项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收取。
	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公司本次交易所得收益计入2016年当期损益。



